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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策划 朱立宪

拿什么救助生命，道德还是法律？

连日来， 广东佛山

两岁女童小悦悦被汽车

轧成重伤而无人问津的

事件， 让人感到悲痛和

愤怒。 如今， 小悦悦走

了， 愤怒之余， 人们将

焦点聚在了多年来一直

争论不休的话题———“ 见

死不救” 是道德问题还

是法律问题？ 为此， 本

期 《 看法》 特邀请法律

界人士来谈谈这个话题。

新闻背景

浙江靖霖律师事务所律师徐宗新：道德与法律，
既不统一，也不包含，更不矛盾对立，而是存在交叉。
如大义灭亲，道德上支持，法律却要说不；婚外情，道
德上谴责，法律则无力规制。因此，对于“小悦悦”事
件，应当客观冷静地分析。

到底能不能把见死不救的社会危害性仅仅定位
在道德谴责层面？我认为，不能简单地这样认为。见死
不救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人还可以救，不救就可能
导致死亡，这种情况之下，救人的义务就重，不救的社
会危害性就大；二是人已不可救，这种情况之下，不救
的社会危害性就小。

前者直接侵害人的生命健康权，对社会秩序和公
民权利造成了实质侵害，那就不仅仅是道德层面不允

许的问题了。从主客观方面来考察，在已经认识到自
己不救的行为可能导致他人失去生命，却为了避免麻
烦而对他人死亡持放任的态度，是有主观恶性的，客
观上也造成他人失去生命的严重后果，其行为严重侵
害了他人的法益。

我国法律对行为人“不作为犯罪”是有特殊规定
的，必须是有法定义务或先前行为，但目前还没有规
定其他人有救助的法定义务，故无法作为犯罪处理。
对于第一种情况，从主观恶性、社会危害性角度评判，
入刑毫不为过。而后者，救不救人都要死，其行为与结
果缺乏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实际上没有侵犯相关的法
益，不符合犯罪行为特征，则无法用刑法规制，只能进
行道德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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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3

日下午
5

时
30

分许，一幕惨剧发
生在广东佛山南海黄岐
广佛五金城： 年仅两岁
的女童小悦悦在巷子里
被一辆面包车两次碾
压， 几分钟后又被一小
型货柜车碾过。 而

7

分
钟内在女童身边经过的
18

个路人， 竟然对此不
闻不问。

15

日晚， 记者看到
了事发时的监控视频 。

当时， 小悦悦正一个人
在巷子里玩耍， 一辆白
色面包车驶来， 像没有
看到她一样开始加速 ，

并将小悦悦卷到了右侧
车轮下， 从她的胯部碾
过。 面包车停了一下，又
加大油门， 后轮再次碾
过小悦悦身体。 十几秒
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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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路人经过此地 ，

其中一名男子从女童身
边绕过，看也没看；另外
两人看了女童一眼并绕
过，没有放慢脚步。 紧跟
着， 一辆小型货柜车开
了过来， 像没有看到一
般， 右侧前后轮先后碾
过小悦悦的双腿。 此后
几分钟内， 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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辆电
动车、 三轮车和

3

位路
人经过 （ 其中一位女士
领着一个约五六岁的女
孩） ， 但都只是看了一
下，没有伸出援手，也没
有打电话求助。 而路边
的店铺也没有人走出来
看一眼。

下午
5

时
33

分，一
位捡垃圾的阿姨经过小
悦悦身旁，试图扶起她，

但小悦悦一下子就瘫倒
在地。 阿姨把孩子抱到
了路边， 似乎在向旁边
的店铺喊话询问， 但无
人出来。 之后这位阿姨
向巷子里走去。 几秒钟
后，小悦悦的妈妈出现，

抱起孩子，匆忙离去。

事发后， 小悦悦在
医院接受了手术， 但仍
于

10

月
21

日零时
32

分
离世。 目前，两名肇事司
机都已被逮捕。

据《羊城晚报》

浙江靖霖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崇杰：面对“见死不
救”，法律是不是只能表现出无能？我认为不是。从历
年来类似的案例中我们看到，缺乏法律规制导致的是
人与人之间越来越冷漠，社会诚信日益缺失。这个时
候，刑法作为后盾法，应当站出来。

反对入刑的主要观点是：见死不救情况复杂，会
导致认定事实难、定性难、处理难。其实，事实认定、
法律适用与实践操作的问题，在任何一个罪名的适
用中都会涉及到，不能以执法的难度来限制一个应
当的立法。

我认为，在刑法中增设“见死不救罪”有其必要
性、合理性和可行性。首先，有利于约束每个社会成员

的行为，并强制其回归到社会信任中来。其次，国外已
有相关的立法可供借鉴，如英国设有“见死不救罪”，
规定一个人“没有对涉险人士予以协助”，就会面临法
律的惩罚。第三，在具体的规定中，应将能救而不救、
该救而不救认定为犯罪行为，而对不能救的情形不予
入刑，否则会造成刑法打击面过宽。第四，确定合理的
法定刑，由于被害人的危险境地并非行为人引起，故
被害人的死亡属于多因一果，还是应当由先前致害人
来承担主要责任，我认为定刑在5年以内为宜。

刑法的规定具有导向性，对部分见死不救行为入
刑，其导向是人们“见死”都要施救。救活了，是英勇的
见义勇为，救不活，也可以免罪。

【主持人】小悦悦的遭遇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人们对现场经过而不施援手的路人表示强烈的愤
慨，认为这种见死不救的行为已不仅仅是道德问题。更有法律界人士提出，应当在刑法中加入“ 见死不救罪”。这
也是多年来法学界一直争论和呼吁的议题。

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晓辉：小悦悦事件发
生后，大众把矛头更多地指向那些见死不救的路人，
有人甚至疾呼增设“见死不救罪”加以惩治，但我不敢
苟同。

增设见死不救罪与奖励见义勇为两者之间本身
就相互矛盾。见死不救和见义勇为首先都是道德范畴
的问题，你可以提倡见义勇为，也可以谴责见死不救，
但不能因为见死不救就轻易诉诸法律，甚至使之犯罪
化。试想，如果见死不救成为违法犯罪行为，那也就
意味着“见义勇为”是公民应尽的义务，那又何须赞
颂甚至奖励那些见义勇为者呢？设立见死不救罪就
等于将见义勇为从道德字典中剔除。虽然德治和法
治都是社会治理的有效方式，但两者之间毕竟是有
界限的，不能肆意以“法”治“德”、用法律惩罚来解决
道德问题。

增设见死不救罪在现有刑法理论中尚缺乏理论
基础。设立见死不救罪，也就是意味着见死不救是一
种“不作为”的犯罪行为。所谓“不作为”，是指行为人
能够履行自己应尽义务的情况下不履行该义务，简言
之，即“应为而不为”。而这里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行
为人的作为义务来源，即“我为什么要救”。但在我国

现行刑法理论体系中，并没有重大道义上的义务能够
成为不作为犯罪义务来源的规定。在权利本位的现代
社会，法律是用来保障人的权利，因此，在缺乏理论基
础的情况下，增设“见死不救罪”并不现实。

设立“见死不救罪”在犯罪构成要件上难以界定，
缺乏可操作性。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的法律都有类
似“见死不救罪”的规定，但都有一个前提，即救助他
人对自己或第三人并无危险。这就带来如何界定的问
题。比如，有人落水，围观数百人但无人施救，如何界
定处罚范围？若其中有人自己都不会游泳，又如何苛
求他去冒死相救呢？诸如此类，都是难题。

我以为，与其设立“见死不救罪”，还不如加强立
法保障救助者，鼓励见义勇为，保证见义勇为者不被
诬陷。“彭宇案”让助人的成本、风险在提高，社会诚信
逐步下滑，法律裁判难以服众，“想救不敢救”的冷漠
局面就这样出现了。我们更需要反思的是，如何让现
有的法律得到正确实施，公平正义得到伸张。

实证研究表明，见义勇为并不因为这是一种“法
定义务”而实施，“救人意识”也不主要是通过“立法加
罪”逼出来的。设立“见死不救罪”治标不治本，缺乏理
论基础且难以操作，只是一种法律浪漫主义。

【主持人】小悦悦遭遇见死不救的事件发生后，虽然有许多人呼吁对“ 见死不救”进行立法，但也有不少人
认为，虽然多年来类似事件时有发生，但都只是些个案，“ 见死不救”的行为是道德缺失的表现，不宜立法规范，不
要搞法律浪漫主义。

话题一“ 见死不救”不仅仅是道德问题

话题二 刑法中应增设“ 见死不救罪”女
童
连
遭
车
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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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人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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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救

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律师童松青：阻止道德的滑
坡、托举向善的力量，正成为今天我们这个社会必须
面对的考题。但是，法律不能拯救道德。

中国自古就是礼仪之邦，扶危助困是中国人的优
良传统，我们一直强调“德主刑辅”，强调运用道德力
量来调节社会，保障社会和谐。如今，法制越来越健
全，但人们却认为道德水准在下降。事实证明，法律不
能拯救道德。这是典型的法律浪漫主义。

试想，如果我们将见死不救的路人绳之以法，那
么肇事者该当何罪？真正负有救人义务的是肇事者，

而不是路人。如果有足够严格的法律、足够严格的执
法，肇事者需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高昂的代价，那么，
肇事者不光不敢肇事，而且还不敢见死不救。所以，是
我们的法律本身和执法存在问题。

拯救道德需要楷模，需要良法善法，更需要
教化，而不是冷冰冰的手铐。法律的归法律，道德
的归道德。道德的力量有时也很强大，小悦悦事
件中已有路人向死者家属做了道歉，铺天盖地的
舆论和视频已经让这些人颜面扫地，还需要将他
们投入监狱吗？

话题一 “ 见死不救”是道德缺失的表现

话题二 设“ 见死不救罪”是法律浪漫主义

正方观点：

反方观点：


